	 上海建桥学院文件

	沪建桥院〔2020〕   号            签发人： 朱瑞庭


上海建桥学院

 2020年申请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报告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20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20〕22号）和《上海市2020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就我校申请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报告如下。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坚持以服务需求、提升质量为主线，以学科专业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为依据，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产教融合培养为途径、以提高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遵循聚焦、错位、合作的建设路径，推动学校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更好地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二、工作内容及程序要求
学校根据学位授权单位建设规划和审核申报要求，在申请2020年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同时，同步申请新增“国际商务”、“新闻与传播”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审核。

学校2020年学位授权申报审核，严格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市学位办的直接指导下进行。我校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申报工作，由校长直接领导，分管副校长负责，学科建设办公室牵头，相关学院和部门参与，统筹协调，分工负责。

在对标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由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上海建桥学院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的材料准备工作。

在对标硕士学位点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由相关学院负责《申请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的材料准备工作。

学校相关部门根据任务分解的要求，积极参与，做好工作。

学校依法依规开展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严格规范工作程序，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增强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健全落实监督保障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保证审核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三、审核程序与办法
依据《上海市2020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为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科学、准确，学校组织相关部门领导及学位点专业人员，对授权审核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讨论修改；学校聘请有关学科专家和专业硕士教指委委员，征求论证意见和建议；将申请材料在学校官方网站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并对异议进行处理；公示无异议或或妥善处理异议后，经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按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获2/3（含）以上出席会议的成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授权审核申请材料，提交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后，按授权审核材料要求上报市学位办公室；按照市学位办公室的要求做好后续工作。 
四、工作纪律
学校各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办法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平稳有序的要求，认真组织、稳妥实施申请工作。
各有关单位提交的材料不得有涉密内容，涉密内容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公开使用。
各有关单位、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评审纪律，做到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各单位应实事求是填写申报材料。对违反工作纪律和材料弄虚作假的，予以通报批评，责令其改正错误，并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的处分。

五、审核、论证、公示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结果
学校学位授权申请的有关材料自2020年10月20-22日在学校官方网站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没有收到校内外单位和个人的异议。

学校请相关学科专家和专业硕士教指委成员，采取通讯评议方式进行评议。专家对申报材料给予充分肯定、原则同意的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按照市学位办的文件精神，学校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会议，一致通过《上海建桥学院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申请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等申请材料。
报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同意按规定程序向市学位委员会提出2020年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及学位点审核申请。
[image: image1.png]L X
: ¥



特此报告。
	上海建桥学院

	202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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